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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浅析《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如何促进 

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安全性 

 

  由意大利、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欧洲航天局编写 

 

  导言和背景 

 

1. 本文件以 A/AC.105/C.1/L.378 号文件所载初次“浅析《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

动力源的原则》如何促进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安全性”为基础。本更新文件考虑到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在外层空间使用核

动力源问题工作组内收到的评论意见和就 A/AC.105/C.1/L.378 号文件进行的讨论。 

2. 1978 年 1 月 24 日，苏联“宇宙 954 号”航天器再入大气层在加拿大西北地区

上空造成放射性损害，在此过程中，碎片散落在西北地区、艾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

省的部分地区，事件发生后，就《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进行了谈

判。加拿大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关于解决办法进行讨论时所遇到的问

题和提出的疑问成为这套《原则》大多数内容结构的蓝图。 

3. 1982 年至 1990 年期间关于《原则》的谈判和讨论日益侧重于就有关安全使用

核动力源的原则 3 寻求折衷。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最终于 1992 年 6 月 26 日以

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这套《原则》。随后，1992 年 12 月 14 日，大会未经表决通过

了题为“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的第 47/68 号决议。 

4. 《原则》中载有一项“审查和修订”条款（原则 11），反映了人们承认需要适

应不断变化的技术能力。审查和修订原则最初只是针对原则 3 提出的，原则 3 是一

条最直接具体关系到技术能力和知识变化的原则，但“审查和修订”条款后来扩大

到涵盖其他原则。为了就《原则》达成共识，委员会同意把审查和修订条款中包括

的重新开放修订《原则》的间隔期限从 10 年缩短到仅 2 年。尽管有这项条款，但

委员会自 1992 年以来一直没有商定重新开放审查或修订《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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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3 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决定就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安全目

标和建议的国际技术性框架开展工作。这一举措最终于 2009 年 5 月通过了《外层

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安全框架》。《安全框架》不是对《原则》的修订，也不是补充、

更改或解释《原则》。 

6. 与《原则》相对照，《安全框架》完全致力于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安全。受益于与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有效合作，以及所有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方

面富有经验的委员会和原子能机构成员国，还有考虑或开始参与空间核动力源应用

的会员国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安全框架》的起草工作产生了一份文件，

完全侧重于对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一般安全要求，而不是与技术能力变化有关的具

体解决办法。  

 

范围 

7. 在此背景下，本文件分析了《原则》如何有助于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安全，并

酌情与《安全框架》所载的规定进行了比较。 

8. 分析只涉及《原则》对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安全的贡献，不考虑《原则》的任何

其他潜在益处。 

 

增进空间核动力源应用设计和开发期间的安全 

9. 《原则》序言部分第六段规定，《原则》适用于专门在空间物体上为非推进目

的发电的、其特性大体上与《原则》通过时所使用的系统和执行的任务相似的外层

空间核动力源。因此，《原则》不适用于专门用于推进目的或在特性上与 1992 年使

用的系统和执行的飞行任务不可比的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设计，因而可被视为无助

于具有这种特性的系统或飞行任务的安全。“大体相似”一词的主观性有可能导致

混乱。 

10. 《原则》中的原则 1 述及核动力源应用的安全问题，规定“涉及在外层空间使

用核动力源的活动应按照国际法进行”。这些相关的国际公约包括在原子能机构主

持下起草的公约（例如，《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及早通报核事故

公约》、《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核材料及核设施实物保护公约》、《核

安全公约》、《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和《核损害补充赔

偿公约》）。因此，原则 1 可被视为通过上述国际公约的规定而间接规定了空间核动

力源应用的地面设计和开发阶段的相关安全规定。这些国际公约的适用性也包括在

《安全框架》中。 

11. 《原则》中的原则 2 涉及使用“发射国”、“可预见的”和“深入防范”等术语。

这些术语需要结合 1992 年以来思考和理解的演变和进步来考虑。术语“可预见的”

和“一切可能的”仅限于在发生概率上可信的事件或情形，以进行安全分析，这些

术语并非绝对的。不一定需要用于确保每个部件实现“深入防范”的冗余安全系统，

尽管针对故障的“深入防范”确实要求设备的设计和操作能够防止或减轻故障的影

响。与《安全框架》不同，《原则》不包括“空间核动力源”一词的任何定义。鉴于

《安全框架》所反映的 1992 年以来术语使用方面的变化和发展，《原则》的原则 2

被认为无助于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在设计和开发阶段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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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则》中的原则 3 提出了“尽量减少空间放射性材料数量”的目标，并具体

规定，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应限于不能以合理方式由非核能源操作的空间飞行

任务。这可被视为类似于已成为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各项建议基础的理由要求。《安

全框架》比原则 3 的导言段更全面、更有力地阐述了这一点。原则 3 的其余部分随

后分为三个实质性部分，分别涉及辐射防护及核安全、核反应堆和放射性同位素发

电机的一般目标。 

13. 原则 3 第 1 节列出了与核安全有关的四个一般目标：(a)款指出，各国应保护个

人、人口和生物圈免受辐射危害，并规定在设计和使用空间核动力源时普遍需要考

虑到安全问题。(b)款和(c)款界定了使用空间核动力源的可接受安全水平。(d)款涉

及空间核动力源安全系统的设计和可靠性。所有这四个目标在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

设计和开发阶段都具有直接关系。由于辐射防护及核安全的一般目标自 1992 年以

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则 3 中的提法和数字限制现已过时。《原则》的案文在“本

段提及的准则今后若有修改，应尽快适用”这句话中反映了这一点。提及这些过时

的规定和要求而不是遵循《安全框架》中采取的现代办法，可能会对空间核动力源

应用设计和开发期间的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14. 原则 3 的规定旨在保护个人、人口和生物圈，并避免对外层空间的严重污染。

《安全框架》的范围仅限于保护地球生物圈中的人和环境，特别排除了对其他天体

环境的保护和对空间中和地球生物圈以外独特条件下的人员的保护，指称没有足够

的科学数据为列入这种保护提供技术上合理的依据。因此，可以说，就地球生物圈

以外的人员安全和外层空间的潜在放射性污染而言，《原则》范围的扩大有助于空

间核动力源应用的安全。 

15. 原则 3 第 2 节述及核反应堆，载有与涉及核反应堆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设计阶

段有关的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包括要求仅使用高度浓缩的铀 235 作为燃料，以及与

轨道设计有关的各种要求。这些规定已不再反映现有最新技术水平。过去二十年来，

地面核技术部门已完全不再使用高浓缩铀 235 作为民用核应用的燃料，自 1992 年

以来，对潜在替代燃料范围的认识也已加深。此外，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不太可

能仍然支持关于核反应堆如果在其飞行任务运行阶段之后存放在足够高轨道上就

可以在低地球轨道上运行的规定。提及这种过时的规定可能促成空间核动力源应用

的设计和开发方面陷入次优等级安全。 

16. 原则 3 第 3 节述及放射性同位素发电机，还载有与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设计和

开发阶段有关的规定。规定要求这种发电机包括一个设计建造的封闭系统，承受再

入大气层时的热力和空气动力，并在一旦发生撞击时，封闭系统和同位素的物理形

态必须确保没有放射性物质散入环境。该原则侧重于再入大气层，反映了 1992 年

当时最新技术水平，然而，自 1992 年以来的科学和技术认知表明，再入大气层不

一定构成在设计封闭系统时应考虑的一些最严格条件。因此，尽管对再入大气层的

重点关注可能在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设计中使工程师们受到误导，但本节有助于增

强安全性。 

17. 《原则》中的原则 4 与空间核动力源应用设计和开发阶段的安全有关，因为必

须在发射之前的这些阶段进行必要的安全评估。原则 4 具体规定安全评估是对空间

物体拥有管辖权和控制权的国家的义务，这为飞行任务设计者提供了明确性，因此

有助于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安全。在发射空间核动力源应用之前进行安全评估的要

求也以更详细和更彻底的方式包括在《安全框架》中。然而，与《原则》相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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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框架》并不要求在发射前公布安全评估结果。《原则》的这项要求及其引起的进

一步审查可被视为有助于空间核动力源应用设计和开发期间的安全。 

18. 原则 8 和原则 9 的规定界定了各国对涉及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活动所

负的国际责任，包括对非政府实体开展的这些活动所负的国际责任，以及对涉及事

故损害的赔偿责任，这些规定有助于空间核动力源飞行任务在设计和开发阶段的安

全，毕竟其中重申了《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

的原则条约》和《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的规定，从而激励所有参

与的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确保遵守《原则》。 

19. 总之，《原则》有助于核动力源应用设计和开发期间的安全。超越《安全框架》

所载的指导，《原则》的主要贡献是进行与发射前公布安全评估结果的要求相关联

的进一步审查，以及《原则》关于地球生物圈以外人员安全和外层空间潜在放射性

污染方面更广泛的范围。然而，《原则》中过时的规定和要求可能对核动力源应用

设计和开发期间的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增进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实施和运行期间的安全 

20. 与上一节所作分析相类似，《原则》中的原则 1 可被视为间接规定了空间核动

力源应用在实施和运行阶段的相关安全规定。关于适用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的要求也

包括在《安全框架》中。 

21. 《原则》中的原则 2 无助于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在实施和运行期间的安全。 

22. 《原则》中的原则 3 载有与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实施和运行期间的安全直接相关

的规定。其中具体规定，核反应堆只有在到达其工作轨道后才能进入临界状态，并

要求有一个极其可靠的操作系统，以确保在足够高的轨道以下对航天器的反应堆进

行有效和有控制的处置。 

23. 《原则》中的原则 4 要求在发射前进行彻底和全面的安全评估。安全评估必须

涵盖飞行任务的所有相关阶段，必须针对所有涉及的系统，包括发射工具、空间平

台、核动力源及其设备，以及地面和空间之间的控制和通信手段。空间核动力源应

用的操作要求和规则应充分考虑到安全评估。因此，原则 4 有助于空间核动力源应

用在实施和运行期间的安全。在发射核动力源应用之前进行安全评估的要求也以更

详细和更彻底的方式包括在《安全框架》中。 

24. 《原则》中的原则 5（重返时的通知）与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实施和运行期间的

安全有关。要求有义务在空间物体发生故障并构成放射性材料重返地球的风险时及

时通知有关国家，以及尽可能频繁更新关于这一风险的信息，以使国际社会有足够

的时间规划任何认为必要的国家对策，这些可被视为通过支持采取行动减轻潜在事

故的后果而有助于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安全。《安全框架》中的相关规定载于第 5.4

节(f)分段（减轻事故后果），其中要求拟备关于事故的相关信息分发给有关政府、

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实体以及一般公众，作为及时支持减轻事故后果的诸项活动的一

部分。 

25. 《原则》中的原则 6 和原则 7 与原则 5 密切相关，涉及与含有核动力源的航天

器重返时事故有关的信息共享和援助。因此，原则 6 和原则 7 有助于空间核动力源

应用的安全；其规定中与安全有关的方面也包括在《安全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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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总之，《原则》有助于在实施和运作核动力源应用期间的安全。其主要贡献源

自于一项具体要求，即运作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应以全面的安全评估为基础。这一点

以更全面和总体规定的方式涵盖在《安全框架》中。 

 

增进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在寿终后的安全 

27. 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在寿终后的安全问题只在《原则》的原则 3 所载规定中述

及，其中将航天器所载放射性同位素的半衰期在数值长度上与核动力源应用在寿终

后的轨道寿命联系起来，但忽略了空间碎片及其在轨道上的密度分布问题。原则 3

一再提及“足够高的轨道”和“高轨道”这两个术语，但没有明确说明应如何解释。

“足够高的轨道”的定义与放射性衰变有关，要求轨道寿命足够长，以允许裂变产

物充分衰变到近似锕类元素的放射性活性。特别是关于放射性同位素动力源，原则

3 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最终处置是必要的”，但没有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 

28. 总之，《原则》有助于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在寿终后的安全。然而，相关规定缺乏

一致性，而《安全框架》采用更通用的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寿终后安全办法，更加符

合最新情况，对空间核动力源从业人员更有帮助。 

 


